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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742       证券简称：越博动力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40 

 

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9年 6月 13日在南京市

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18 号 4 栋 4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二届监

事会第八次会议。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6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。本

次会议应到监事 5人，实际出席监事 5人（其中郜翀、贾红刚、马建伟以通讯方式出席

会议）,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光涛主持。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的议案》 

经审查，监事会认为：基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考虑，其全资子公司河南畅行智能

动力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南畅行”）、成都畅行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成都畅行”）、西安畅行智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畅行”）拟

向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聊城中通”）、东风特汽（十堰）专用车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风特汽”）采购一批运输车辆。上述业务符合公司主营及相关业

务，同意上述购车事项。 

表决结果：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应收账款抵消购车款的议案》 

经审查，监事会认为：鉴于聊城中通、东风特汽尚欠公司货款，为收回货款，盘活

公司资产，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，经与聊城中通、东风特汽协商一致，公司全资子

公司河南畅行、成都畅行、西安畅行将向上述公司购买一批车辆，购车款用等额应收账

款支付，进行等额的债权债务抵消。上述事项目的为收回货款，盘活公司资产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上述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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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3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。 

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披露了《2018 年半年度报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34）、

2018年 10 月 29日披露了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45）。经年度审

计，发现实际业绩与前期披露的金额相比出现较大差异，主要原因系公司部分收入确认

时点与审计收入确认时点存在不一致，出于审计谨慎原则调减了部分营业收入，从而导

致相关财务数据的变化。 

为真实、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，公司现就该事项进行会计差错更正，对

2018 年半年度、2018 年第三季度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、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产生

影响，对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无影响。 

经核查，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

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，董事会关于本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

符合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监

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，同时提醒公司管理层及相关财务人员进一步加强公司

财务管理工作，避免类似问题发生。 

表决结果：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4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》 

公司与北京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（后期准备更名为“国家新能源汽车

技术创新中心”，以下简称“国创中心”）初步协商达成一致，公司拟用自有资金 3000

万元参与国创中心增资扩股，认购不低于 4.25%的股份份额。 

经过认真审议，监事会认为：公司与国创中心主营业务相关，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

公司联合新能源汽车领域优秀企业参与新能源汽车前沿、高端创新技术的研发和实践，

有利于公司技术水平的提升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。同

意上述对外投资事项。 

表决结果：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。 

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事会 

2019年 6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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